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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配套规定（实用注解版）》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为线索
，结合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法律问题，收录与其密切相关的配套规定，并在此基础上予以精要的实用解
答，以便广大读者及时解决常见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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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适用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
问答一 婚姻法所调整的婚姻家庭关系具体有哪些内容？

问答二 婚姻法可以解决婚姻及家庭生活中出现的全部法律问题吗？

第二条【婚姻制度】
问答 婚姻法规定的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原则和男女平等原则相冲突吗？

第三条【禁止的婚姻行为】
问答一 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应当如何寻求救助？

问答二 索要“彩礼”属于婚姻法禁止的行为吗？
如果没有结婚，是否可以要求返还“彩礼”？

问答三 老年人再婚需要经过子女同意吗？

问答四 重婚是犯罪吗？
其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问答五 如何认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其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问答六 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应当如何寻求救济？

第四条【家庭关系】
问答 夫妻中如果有一方违反了忠实义务，另一方在离婚时可以要求赔偿吗？

第二章 结婚
第五条【结婚自愿】
问答 订婚具有法律效力吗？
解除婚约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第六条【法定婚龄】
问答一 可以强迫公民按照晚婚年龄结婚吗？

问答二 晚婚晚育有哪些好处？
我国对晚婚晚育有哪些鼓励措施？

第七条【禁止结婚】
问答一 如何计算旁系血亲？
三代旁系血亲都包括哪些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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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二 姻亲、拟制血亲之间可以结婚吗？

问答三 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都有哪些？
法律上具体有哪些要求？

第八条【结婚登记】
问答一 结婚登记都需要哪些材料？

问答二 办理结婚登记的机关有哪些？

问答三 结婚登记的具体环节有哪些？

问答四 如何认定未办理结婚登记却以夫妻名义一起生活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问答五 补办婚姻登记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第九条【互为家庭成员】
第十条【婚姻无效】
问答一 哪些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

问答二 结婚双方没有达到法定婚龄的婚姻，是否一律无效呢？

⋯⋯
配套规定
法律文书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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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实用问答 一结婚登记都需要哪些材料？
 我国公民办理结婚登记需要的材料有：（1）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2）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
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
 办理结婚登记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1）本人的有效通
行证、身份证；（2）经居住地公证机构公证的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
内旁系血亲关系的声明。
 办理结婚登记的华侨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1）本人的有效护照；（2）居住国公证机构或
者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
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以
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证明。
 办理结婚登记的外国人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1）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的国际旅
行证件；（2）所在国公证机构或者有权机关出具的、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
该国驻华使（领）馆认证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或者所在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的证明
。
 二办理结婚登记的机关有哪些？
 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主要是民政部门，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
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El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在中国内地结婚的，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在中国内地
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内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其具体的规定如下： （1）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
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便民原则确定农村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具体机关。
 （2）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内地居民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以下简称香港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
居民（以下简称澳门居民）、台湾地区居民（以下简称台湾居民）、华侨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确定的机关。
 （3）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可以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为男女双方均居住于驻在国的中
国公民办理婚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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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配套规定(实用注解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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